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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仲裁已受理 

2、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 涉案的金额：3,422.50万元 

4、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合同金额已经在往来款中核算，最终

实际金额需以仲裁裁决为准，但不会对公司利润形成负面影响。公司将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苏州仲

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等文书，因与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请人”）存在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受案号为（2024）苏仲裁字第0963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背景 

公司与申请人于2011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共签订了三份《买卖合同》，公

司合计从申请人处订购15台变压器设备，总金额21,525万元。2016年下半年，15

台变压器安装完毕；2017年1月，公司抽检其中1台进行出厂短路承受能力试验验

收，验收未通过，产品电抗内部损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故其余14

台变压器未做正式验收。根据申请人2017年5月12日出具的《苏州试验变解体检

查分析及修理方案》显示，故障系产品设计工艺操作性不强等原因导致的，其承

诺对变压器内部几处结构问题进行相关图纸的设计修改以及开展损坏产品的修

复工作。 

后续公司多次督促申请人对损坏的变压器进行维修，以及对其余14台变压器

进行整改，公司进行长达数年的多次沟通，但未得到有效解决，故合同余款

3,422.50万元并未支付。 

因上述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向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三）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3,422.50 万元； 

2、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合同金额已经在往来款中核算，最终实际金额需以仲裁裁决为准，但不

会对公司利润形成负面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仲裁通知书》；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